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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系统要求及登录简介

1.1 系统方面

1、建议客户终端屏幕分辨率在 1366*768-1920*1080 体验最佳。

2、web 浏览器，支持以下浏览器：

（1）IE10 及以上版本，IE 内核的搜狗浏览器、360 浏览器等其他浏览器；

（2）Chrome30（谷歌浏览器，建议使用该浏览器）及以上版本，Chrome 内核的搜

狗浏览器、360 浏览器等其他浏览器；

（3)FireFox30 及以上版本；

（4）UC 浏览器；

（5）Safari 等其他浏览器；

3、请不定期清理浏览器临时文件，清除缓存数据。

1.2 业务办理时间及处理模式

1、个人公积金提取及缴存业务

目前已逐步开展 7*24 受理模式，包括第二部分公积金提取涉及的各类事项以及第

四分部公积金缴存，日常每日 17:00 后申报的业务，中心将在次日按申报时间先后顺

序进行批量处理，届时将以短信告之办理结果。其中“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提

取”需上传材料提交预审，待预审通过后，中心短信告知单位在 3 个工作日内邮寄材

料；收到材料后，中心在 3个工作日内办理，办理结果以短信告知。

2、提前还贷业务

提前还款业务实行 7*24 受理模式，全天均可受理。其中，每日 17:00 后申请办理

的提前还款业务，中心在次日进行批量处理，以短信告知办理结果。

1.3 登录

通过中心网站（http://gjj.hangzhou.gov.cn）,选择个人登录，快捷链接至浙江

政务服务网。或直接访问浙江政务服务网(http://hz.zjzwfw.gov.cn/)，选择“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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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登录”，注册或使用账号登录浙江政务服务网。

按下图 1-6 示意步骤即可完成登录并进入某一事项办理页面。其中步骤 6 请按实

际办理事项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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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现的个人登录页面上选择任意方式登录个人账户。尚未注册账户的，先点击

“去注册”按页面提示信息进行账户注册后再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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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选定事项后，点击“在线办理”后在弹出的人脸识别扫码页面，使用手机“浙

里办”APP 扫码进行实名认证。

在手机 APP 端按提示完成人脸识别认证，如下图所示出现步骤 4所示信息时，表

示认证通过，如非本人或无法通过人脸识别的，将无法在线上完成业务办理。

人脸识别本人认证成功后，首次进入某事项的，将会出现授权确认页面，如下图所

示页面中，勾选并同意授权后，再次办理相同事项，将不再出现此授权确认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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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同意授权”后，按事项进入不同的办理情况选择页面。各事项办理情况详见

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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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公积金提取

2.1 住房消费类

2.1.1 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

进入该事项后在上图所示的办理情况选择页面中，请注意“委托办理情况”目前

线上仅限申请人本人办理。如页面出现“请至窗口办理”，表示你选择的办理情况目

前暂不支持线上办理，须至中心柜面办理。

选定办理情况点击“确定”进入“在线填表”页面。

如下图所示的“在线填表”页面中，凡加红色“*”的栏目为必填项，未填报完整

的，系统控制不得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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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成且通过系统核验的，可点击“下一步”，进入上传材料环节。请按提示

的材料名称上传真实资料影像照片，并在完成上传材料后进入“信息确认”环节，对

提交资料再次核实无误后提交中心处理，届时按“申请提取金额”转账至页面填报的

申请人本人银行卡中，银行款项到账存在一定的延时，届时请注意查收银行账户信息。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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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款银行账户信息必须填写申请人本人账户，否则将验证不通过。

2、本次“申请提取金额”系统核算后，正常缴存客户或账户资金不作结清提取的，

可由客户修改“申请提取金额”，修改后“申请提取金额”不得大于“本次可提取最

大金额”。

3、进入本事项办理提取，默认通过联网核查显示申请人最近购买的房屋合同信息，

如不对本套房屋办理提取的，可自行调整“编号”栏目录入购房合同号后，将重新联

网核查房屋信息，如遇下图所示出错信息的，请检查合同号是否录入出错，确认录入

无误但仍有提示查询不存在的，表示该合同号无法通过联网核查到相关信息。

4、填写内容遇无法办理的情况，会在页面中展示相应出错信息，如对提示的出错

信息、联网核查结果或系统计算的可提取额存有异议的，可致电 12329-1 咨询或提供

相应资料至中心柜面处理。

5、存在多个账户的提取账户顺序按以下规则执行：

（1）先取停缴账户余额，再取正常缴存账户余额。

（2）存在多个个人客户号的，目前暂不支持，须至柜面提取。

（3）资金性质同时存在公积金补贴的，先取公积金补贴账户余额再取公积金账户

余额。

（4）提取一次性住房补贴的，需至中心柜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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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住房公积金

2.1.2.1、还贷期间提取

进入该事项，请按实际情况选取“委托办理情况”、“贷款类型”、“偿还贷款

情况”、“申请人与借款人关系”、“房屋性质”，办理业务类型选择“一次性提取

还贷”，如页面出现“请至窗口办理”，表示你选择的办理情况目前暂不支持线上办

理，须至中心柜面办理。

选定办理情况点击“确定”进入“在线填表”页面。

如下图所示的“在线填表”页面中，凡加红色“*”的栏目为必填项，未填报完整

的，系统控制不得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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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成且通过系统核验的，可点击“下一步”，进入上传材料环节。请按提示

的材料名称上传真实资料影像照片，并在完成上传材料后进入“信息确认”环节，对

提交资料再次核实无误后提交中心处理，届时按“申请提取金额”转账至页面填报的

申请人本人银行卡中，银行款项到账存在一定的延时，届时请注意查收银行账户信息。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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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办理情况页面选择“商业贷款”或“组合贷款”的，进入在线填表时，页面

须录入商业贷款合同号并选定商业贷款银行。如贷款尚未发放，无法获得合同号信息

的，请等待银行放款后再在线办理，或通过“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首

付金额，详见 2.1.1。

2、收款银行账户信息必须填写申请人本人账户，否则将验证不通过。

3、本次“申请提取金额”系统核算后，正常缴存客户或账户资金不作结清提取的，

可由客户修改“申请提取金额”，修改后“申请提取金额”不得大于“本次可提取最

大金额”。

4、进入本事项办理提取，默认通过联网核查显示申请人最近购买的房屋合同信息，

如不对本套房屋办理提取的，可自行调整“编号”栏目录入购房合同号后，将重新联

网核查房屋信息，如遇下图所示出错信息的，请检查合同号是否录入出错，确认录入

无误但仍有提示查询不存在的，表示该合同号无法通过联网核查到相关信息。

5、填写内容遇无法办理的情况，会在页面中展示相应出错信息，如对提示的出错

信息、联网核查结果或系统计算的可提取额存有异议的，可致电 12329-1 咨询或提供

相应资料至中心柜面处理。

6、还贷期间或贷款结清提取限额按以下规则执行：

（1）贷款尚未开始还款或提取时截至首付日期当月账户余额大于 0的，可提取至

首付日期当月且不超过首付款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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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取还贷期间时，不超过当期还本付息额。

（3）提取贷款结清时，提取至贷款结清当月，且不超过当期还本付息额。

（4）正常缴存客户或账户资金不作结清提取的，提取后账户余额至少留存 1元。

（5）组合贷款还贷期间需同时可以获取到公积金还款金额和商业还款金额时，方

能在线上提取。

（6）首付金额已取足且线上无法获取还贷期间还款额时，请至中心柜面处理。

7、存在多个账户的提取账户顺序按以下规则执行：

（1）先取停缴账户余额，再取正常缴存账户余额。

（2）存在多个个人客户号的，目前暂不支持，须至柜面提取。

（3）资金性质同时存在公积金补贴的，先取公积金补贴账户余额再取公积金账户

余额。

（4）提取一次性住房补贴的，需至中心柜面处理。

2.1.2.2、按月提取还贷签约

进入该事项，请按实际情况选取“委托办理情况”、“贷款类型”、“偿还贷款

情况”、“申请人与借款人关系”、“房屋性质”，办理业务类型选择“按月提取还

贷签约业务”，如页面出现“请至窗口办理”，表示你选择的办理情况目前暂不支持

线上办理，须至中心柜面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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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办理情况点击“确定”进入“在线填表”页面。

如下图所示的“在线填表”页面中，凡加红色“*”的栏目为必填项，未填报完整

的，系统控制不得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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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成且通过系统核验的，可点击“下一步”，进入上传材料环节。请按提示

的材料名称上传真实资料影像照片，并在完成上传材料后进入“信息确认”环节，对

提交资料再次核实无误后提交中心处理。

2.1.2.3 按月提取还贷解约

进入该事项，请按实际情况选取“委托办理情况”、“贷款类型”、“偿还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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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房屋性质”，办理业务类型选择“按月提取还贷解约业务”，如页面出现

“请至窗口办理”，表示你选择的办理情况目前暂不支持线上办理，须至中心柜面办

理。

选定办理情况点击“确定”进入“在线填表”页面。

如下图所示的“在线填表”页面中，凡加红色“*”的栏目为必填项，未填报完整

的，系统控制不得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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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成且通过系统核验的，可点击“下一步”，进入上传材料环节。请按提示

的材料名称上传真实资料影像照片，并在完成上传材料后进入“信息确认”环节，对

提交资料再次核实无误后提交中心处理。

2.1.3 租赁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

进入该事项，请按实际情况选取，如页面出现“请至窗口办理”，表示你选择的

办理情况目前暂不支持线上办理，须至中心柜面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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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办理情况点击“确定”进入“在线填表”页面。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提取情

形”，同时系统自动联网核查是否满足该提取条件，不符合条件的，系统将提示您具

体出错信息，此时在线填表页面将无法点击“下一步”进入下一环节。如下图所示的

“在线填表”页面中，凡加红色“*”的栏目为必填项，未填报完整的，系统控制不得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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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成且通过系统核验的，可点击“下一步”，进入上传材料环节。请按提示

的材料名称上传真实资料影像照片，并在完成上传材料后进入“信息确认”环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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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资料再次核实无误后提交中心处理，届时按“申请提取金额”转账至页面填报的

申请人本人银行卡中，银行款项到账存在一定的延时，届时请注意查收银行账户信息。

注意事项：

1、收款银行账户信息必须填写申请人本人账户，否则将验证不通过。

2、本次“申请提取金额”系统核算后，正常缴存客户或账户资金不作结清提取的，

可由客户修改“申请提取金额”，修改后“申请提取金额”不得大于“本次可提取最

大金额”。

3、填写内容遇无法办理的情况，会在页面中展示相应出错信息，如对提示的出错

信息、联网核查结果或系统计算的可提取额存有异议的，可致电 12329-1 咨询或提供

相应资料至中心柜面处理。

4、提取限额不超过 12 个月，可每年提取一次或按月提取。

5、请谨慎选择提取情况，符合的相应提取情形进行试算可提取额度后，再确定以

哪种情形办理，办理后无法调整情形进行补取。

6、存在多个账户的提取账户顺序按以下规则执行：

（1）先取停缴账户余额，再取正常缴存账户余额。

（2）存在多个个人客户号的，目前暂不支持，须至柜面提取。

（3）资金性质同时存在公积金补贴的，先取公积金补贴账户余额再取公积金账户

余额。

（4）提取一次性住房补贴的，需至中心柜面处理。

2.1.4 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

该事项在线上提交申请后，需等待中心审核结果，审核通过后，按短信通知将资

料原件邮寄中心后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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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实际情况选取，如页面出现“请至窗口办理”，表示你选择的办理情况目前

暂不支持线上办理，须至中心柜面办理。

如下图所示的“在线填表”页面中，凡加红色“*”的栏目为必填项，未填报完整

的，系统控制不得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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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成后点击“下一步”，进入上传材料环节。请按提示的材料名称上传真实资

料影像照片，并在完成上传材料后进入“信息确认”环节，对提交资料再次核实无误

后提交中心处理，届时请等待中心初审通知。

一般情况下将在 3个工作日内收到中心初审是否通过的短信通知。初审通过的，需

将上传的资料原件按短信内容邮寄至相关办理网点，工作人员收到原件后完成本次提

取操作。提取完成后你将收到中心办结的短信，届时请注意查收银行入账短信及原件

资料的寄回收取。初审不通过的，中心短信告之不通过原因，届时请在满足申请条件

后重新提交申请。

注意事项：

1、填写内容如遇无法办理的情况，会在页面中展示相应出错信息。

2、收款银行账户信息必须填写申请人本人账户，否则将验证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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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理类业务申请提取金额默认为 0，该金额非最终可提取金额，待中心初审通

过并收到原件资料办理相关提取时，按提交材料最大可提取限额作为本次可提取金额

转入申请页面登记的银行账户中。

2.2 非住房消费类

2.2.1 离休、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

目前线上仅限申请人本人办理。点击“确定”进入在线填表。

进入在线填表页面的同时，系统自动联网核查是否满足该提取条件，不符合条件

的，系统将提示您具体出错信息，此时在线填表页面将无法点击“下一步”进入下一

环节。如下图所示的“在线填表”页面中，凡加红色“*”的栏目为必填项，未填报完

整的，系统控制不得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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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成且通过系统核验的，可点击“下一步”进入“信息确认”环节，在此环

节中，如需更换银行卡的可通过“上一步”回到“在线填表”更改银行账户信息。最

终确认无误，系统核验成功处理的，将把申请人账户余额全额结清提取转账至填报的

银行卡中，银行款项到账存在一定的延时，届时请注意查收银行账户信息。

注意事项：

1、收款银行账户信息必须填写申请人本人账户，否则将验证不通过。

2、提取一次性住房补贴的，需至中心柜面处理。

3、填写内容遇无法办理的情况，会在页面中展示相应出错信息，如对提示的出错

信息、联网核查结果或系统计算的可提取额存有异议的，可致电 12329-1 咨询或提供

相应资料至中心柜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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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提取住房公积金

目前线上仅限申请人本人办理。点击“确定”进入在线填表。

进入在线填表页面的同时，系统自动联网核查是否满足该提取条件，不符合条件

的，系统将提示您具体出错信息，此时在线填表页面将无法点击“下一步”进入下一

环节。如下图所示的“在线填表”页面中，凡加红色“*”的栏目为必填项，未填报完

整的，系统控制不得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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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成且通过系统核验的，可点击“下一步”进入“上传材料”环节，请按提

示的材料名称上传真实资料影像照片，并在完成上传材料后进入“信息确认”环节，

对提交资料再次核实无误后提交中心处理，届时按“申请提取金额”转账至页面填报

的申请人本人银行卡中，银行款项到账存在一定的延时，届时请注意查收银行账户信

息。

注意事项：

1、本次“申请提取金额”系统核算后，正常缴存客户或账户资金不作结清提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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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客户修改“申请提取金额”，修改后“申请提取金额”不得大于“本次可提取最

大金额”。

2、收款银行账户信息必须填写申请人本人账户，否则将验证不通过。

3、填写内容遇无法办理的情况，会在页面中展示相应出错信息，如对提示的出错

信息、联网核查结果或系统计算的可提取额存有异议的，可致电 12329-1 咨询或提供

相应资料至中心柜面处理。

4、存在多个账户的提取账户顺序按以下规则执行：

（1）先取停缴账户余额，再取正常缴存账户余额。

（2）存在多个个人客户号的，目前暂不支持，须至柜面提取。

（3）资金性质同时存在公积金补贴的，先取公积金补贴账户余额再取公积金账户

余额。

（4）提取一次性住房补贴的，需至中心柜面处理。

2.2.3 出境定居提取住房公积金

目前线上仅限申请人本人办理。点击“确定”进入在线填表。

进入在线填表页面的同时，系统自动联网核查是否满足该提取条件，不符合条件

的，系统将提示您具体出错信息，此时在线填表页面将无法点击“下一步”进入下一

环节。如下图所示的“在线填表”页面中，凡加红色“*”的栏目为必填项，未填报完

整的，系统控制不得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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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成且通过系统核验的，可点击“下一步”进入“上传材料”环节，请按提

示的材料名称上传真实资料影像照片，并在完成上传材料后进入“信息确认”环节，

对提交资料再次核实无误后提交中心处理，将把申请人账户余额全额结清提取转账至

页面填报的申请人本人银行卡中，银行款项到账存在一定的延时，届时请注意查收银

行账户信息。

注意事项：

1、收款银行账户信息必须填写申请人本人账户，否则将验证不通过。

2、提取一次性住房补贴的，需至中心柜面处理。

3、填写内容遇无法办理的情况，会在页面中展示相应出错信息，如对提示的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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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联网核查结果或系统计算的可提取额存有异议的，可致电 12329-1 咨询或提供

相应资料至中心柜面处理。

2.2.4 与所在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未重新就业满五年或者造成家庭生

活严重困难提取住房公积金

目前线上仅限申请人本人办理。点击“确定”进入在线填表。

进入在线填表页面的同时，系统自动联网核查是否满足该提取条件，不符合条件

的，系统将提示您具体出错信息，此时在线填表页面将无法点击“下一步”进入下一

环节。如下图所示的“在线填表”页面中，凡加红色“*”的栏目为必填项，未填报完

整的，系统控制不得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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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成且通过系统核验的，可点击“下一步”进入“上传材料”环节，请按提

示的材料名称上传真实资料影像照片，并在完成上传材料后进入“信息确认”环节，

对提交资料再次核实无误后提交中心处理，将把申请人账户余额全额结清提取转账至

页面填报的申请人本人银行卡中，银行款项到账存在一定的延时，届时请注意查收银

行账户信息。

注意事项：

1、收款银行账户信息必须填写申请人本人账户，否则将验证不通过。

2、提取一次性住房补贴的，需至中心柜面处理。

3、填写内容遇无法办理的情况，会在页面中展示相应出错信息，如对提示的出错

信息、联网核查结果或系统计算的可提取额存有异议的，可致电 12329-1 咨询或提供

相应资料至中心柜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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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完全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以及遇到其他突发事件造成家庭

生活严重困难提取住房公积金

目前线上仅限申请人本人办理。点击“确定”进入在线填表。

进入在线填表页面的同时，系统自动联网核查是否满足该提取条件，不符合条件

的，系统将提示您具体出错信息，此时在线填表页面将无法点击“下一步”进入下一

环节。如下图所示的“在线填表”页面中，凡加红色“*”的栏目为必填项，未填报完

整的，系统控制不得提交。



31

填写完成且通过系统核验的，可点击“下一步”进入“上传材料”环节，请按提

示的材料名称上传真实资料影像照片，并在完成上传材料后进入“信息确认”环节，

对提交资料再次核实无误后提交中心处理，届时按“申请提取金额”转账至页面填报

的申请人本人银行卡中，银行款项到账存在一定的延时，届时请注意查收银行账户信

息。

注意事项：

1、本次“申请提取金额”系统核算后，正常缴存客户或账户资金不作结清提取的，

可由客户修改“申请提取金额”，修改后“申请提取金额”不得大于“本次可提取最

大金额”。

2、收款银行账户信息必须填写申请人本人账户，否则将验证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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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填写内容遇无法办理的情况，会在页面中展示相应出错信息，如对提示的出错

信息、联网核查结果或系统计算的可提取额存有异议的，可致电 12329-1 咨询或提供

相应资料至中心柜面处理。

4、存在多个账户的提取账户顺序按以下规则执行：

（1）先取停缴账户余额，再取正常缴存账户余额。

（2）存在多个个人客户号的，目前暂不支持，须至柜面提取。

（3）资金性质同时存在公积金补贴的，先取公积金补贴账户余额再取公积金账户

余额。

（4）提取一次性住房补贴的，需至中心柜面处理。

2.2.6 其他情形提取住房公积金（非本市户籍离职未在本市重新就业

满半年）

非本市户籍职工与所在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后未在本市重新就业满 6个月的，职工

可提取本人的住房公积金。

进入在线填表页面的同时，系统自动联网核查是否满足该提取条件，不符合条件

的，系统将提示您具体出错信息，此时在线填表页面将无法点击“下一步”进入下一

环节。如下图所示的“在线填表”页面中，凡加红色“*”的栏目为必填项，未填报完

整的，系统控制不得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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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成且通过系统核验的，可点击“下一步”进入“信息确认”环节，最终确

认无误，系统核验成功处理的，将把申请人账户余额全额结清提取转账至填报的银行

卡中，银行款项到账存在一定的延时，届时请注意查收银行账户信息。

注意事项：

1、收款银行账户信息必须填写申请人本人账户，否则将验证不通过。

2、提取一次性住房补贴的，需至中心柜面处理。

3、填写内容遇无法办理的情况，会在页面中展示相应出错信息，如对提示的出错

信息、联网核查结果或系统计算的可提取额存有异议的，可致电 12329-1 咨询或提供

相应资料至中心柜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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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提取住房公积金

职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职工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可以提取该职工住房

公积金账户中储存的余额。该业务需携带相关资料至中心柜面办理。具体可咨询：

123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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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公积金贷款

3.1 购买新建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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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该事项，按实际情况选取“办理情况”，确定后进入信息申报页面。

按要求依次填写申请人信息、申请人配偶信息（申请人婚姻状况选择“已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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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关系人信息（共有关系人情况选择“有产权共有人”的）、房屋信息和借款信息。

凡加红色“*”的栏目为必填项，未填报完整的，系统控制不得提交。

填写完成且通过系统核验的，可点击“下一步”进入“上传材料”环节，请按提

示的材料名称上传真实资料影像照片，并在完成上传材料后进入“信息确认”环节，

对提交资料再次核实无误后提交中心处理。

3.2 购买二手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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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该事项，按实际情况选取“办理情况”。其中，所购住房是否已过户应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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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过户”；网签合同实施情况应选择“已实施”；资金监督支付实施情况应选择“已

实施”；所购住房类型情况应选择“普通二手房”或“拆迁安置房”（法拍房不支持

公积金贷款）。

按要求依次填写申请人信息、申请人配偶信息（申请人婚姻状况选择“已婚”的）、

共有关系人信息（共有关系人情况选择“有产权共有人”的）、房屋信息和借款信息。

凡加红色“*”的栏目为必填项，未填报完整的，系统控制不得提交。

填写完成且通过系统核验的，可点击“下一步”进入“上传材料”环节，请按提

示的材料名称上传真实资料影像照片，并在完成上传材料后进入“信息确认”环节，

对提交资料再次核实无误后提交中心处理。

3.3 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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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该事项，按实际情况选取“办理情况”。按要求依次填写申请人信息、申请

人配偶信息（申请人婚姻状况选择“已婚”的）、共有关系人信息（共有关系人情况

选择“有产权共有人”的）、房屋信息和借款信息。

凡加红色“*”的栏目为必填项，未填报完整的，系统控制不得提交。

填写完成且通过系统核验的，可点击“下一步”进入“上传材料”环节，请按提

示的材料名称上传真实资料影像照片，并在完成上传材料后进入“信息确认”环节，

对提交资料再次核实无误后提交中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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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住房公积金贷款合同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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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入该事项，根据变更原因选择“借款期限变更”、“还款方式变更”或“共

有权人变更”。

2、填写完成且通过系统核验的，可点击“下一步”进入“上传材料”环节，请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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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的材料名称上传真实资料影像照片，并在完成上传材料后进入“信息确认”环节，

对提交资料再次核实无误后提交中心处理。

3、中心审核成功的，通过手机短信告知申请人。

3.5 住房公积金提前还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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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该事项，杭州中心的贷款客户申请提前还款，贷款人信息和个人贷款信息

会自动显示。提前部分还款的，还款方式选择“归还部分本金”，部分还款方式应选

择“还款期限不变”；需要提前结清的，还款方式选择“一次性还清本息”。填写完

成且通过系统核验的，可点击“下一步”，按要求操作提交中心处理。

第四部分 公积金缴存

4.1 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

如下图所示的“在线填表”页面中，凡加红色“*”的栏目为必填项，未填报完整

的，系统控制不得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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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成且通过系统核验的，可点击“下一步”进入“上传材料”环节，请按提

示的材料名称上传真实资料影像照片，并在完成上传材料后进入“信息确认”环节，

对提交资料再次核实无误后提交中心处理。

注意事项：

1、原公积金账号务必填写正确，否则转出地中心无法正确处理。

2、该业务非即时办结业务，需关注业务处理情况。业务处理过程中发生异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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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将发送短信告知，请根据短信内容处理。

3、该业务需职工已在单位正常连续缴存满 6个月才能办理。停缴职工或正常连续

缴存不满 6个月的不能办理。

4.2 灵活就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4.2.1 缴存登记

进入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事项，选择

“缴存登记（开户）”，缴存者身份为“灵活就业人员（自由职业者）”，选择“个

体工商户”时会出现错误提示，需返回上一步重新办理。

进入在线填表页面，选定公积金缴存地“杭州公积金中心”，系统自动联网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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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满足该事项的办理条件，不符合条件的，系统将提示您具体出错信息。此时在线

填表页面将无法点击“下一步”进入下一环节。如下图所示的“在线填表”页面中，

凡加红色“*”的栏目为必填项，未填报完整的，系统控制不得提交。其中，缴存方式

可选择“支付宝划扣”或者“银行卡扣收”，银行卡扣收目前仅支持工商银行和建设

银行，需填写本人银行卡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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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成且通过系统核验的，可点击“下一步”进入“上传材料”环节，请按提

示的材料名称上传真实资料影像照片，并在完成上传材料后进入“信息确认”环节，

对提交资料再次核实无误后提交中心处理。

注意事项：

1、选择支付宝划扣的，请在缴存登记办理成功后，回到浙江政务服务网再次点击

“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事项的“在线办

理”，选择“缴费签约/解约”办理情形，进入“在线填表”界面。

进入“在线填表”界面后，选择“公积金缴存地”（下拉框选择），其余内容

系统自动反显。点击“下一步”，进入上传材料环节。请按提示的材料名称上传真实

资料影像照片，并在完成上传材料后进入“信息确认”环节，对提交资料再次核实无

误后提交中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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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宝签约代扣协议请至浙江政务服务网中的“办件记录”查询。成功办结的可

在该笔业务的“办件结果”中下载签约二维码。

打开下图支付宝签解约码，通过支付宝扫码签约扣款协议。必须完成扣款协议签

订，中心才能每月定期扣收相应月缴存额。届时需确保支付宝签约账户留存足额资金，

以避免扣收不成功导致不能正常缴存的情况。支付宝划扣仅支持当月扣款当月的，如

当月扣款不成功的，只能改为银行卡扣收方式进行补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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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付宝解约操作流程同签约流程，扫码办理。

3、每年年度调整期间可对已申报的缴存金额进行调整。

4.2.2 停缴

职工因故不再继续缴存住房公积金的，需办理停缴。进入该事项，选定“封存”。

进入在线填表页面，选定公积金缴存地“杭州公积金中心”，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封存原因。填写完成且通过系统核验的，可点击“下一步”进入“上传材料”环节，

请按提示的材料名称上传真实资料影像照片，并在完成上传材料后进入“信息确认”

环节，对提交资料再次核实无误后提交中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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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基数调整

仅在每年年度调整期间可通过该功能更新月均收入、缴存比例，以调整月缴存额，

进入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事项，选择“基

数调整”。

进入在线填表页面，选定公积金缴存地“杭州公积金中心”，如下图所示的“在

线填表”页面中，凡加红色“*”的栏目为必填项，未填报完整的，系统控制不得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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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调整后缴存基数”并选择“调整后缴存比例”后，由系统自动核算调整后

缴存金额，点击“下一步”进入“上传材料”环节，请按提示的材料名称上传真实资

料影像照片，并在完成上传材料后进入“信息确认”环节，对提交资料再次核实无误

后提交中心处理。

第五部分 惠你购房

5.1 个人信息变更

线上办理个人信息变更，仅可通过手机浙里办 APP 办理，以下两种方式可从浙里

办中找到惠你购房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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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浙里办 APP 直接检索“惠你购房”，选中查询结果列表中的“惠你购房”

进入即可。

2、通过浙里办 APP→住房公积金→点击惠你购房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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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办理操作过程

步骤 1：进入“惠你购房”后，点击“其他功能→个人信息变更”。

步骤 2：在弹出刷脸认证页面点击“同意”，按提示完成刷脸认证后进入个人信息

变更操作页面。

在“变更后”栏目中录入所需变更栏目内容点击“提交”即可。

需注意：1、该功能主要为修改通讯地址、修改手机号码、短信订阅取消。2、客

户有订阅短信的，进入页面后展示“短信订阅”，可供客户选择继续订阅或取消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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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取消订阅后，客户将不可再通过线上办理订阅短信。

第六部分 其他事宜

1、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http://hz.zjzwfw.gov.cn/） 注册或登录，遗忘登录

用户名或密码的，需通过该网站的相关功能取回。

2、事项办理过程中，系统前端页面包括但不限于上传材料、办理情况会不定期

优化更新，以办理当日页面显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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